附件4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标准
调整说明

软件行业正经历由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所引发的深刻变革。为更好体现当前技术变革周期中信息软件企业的实际发展特征，参照专家评审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基于《北京市企业创新能级建设指南 第4部分：信息软件领域》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软件）领域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标准作出了调整，优化了部分财务约束和投入度量维度，聚焦国产化与AI融合特色，同时提升了评估数据的可信度与采集效率。具体调整如下。
一是适应软件发展的趋势，降低对传统软件企业一般性的要求。适度降低了部分指标：1.企业海外高层次产业技术创新人才/高级专家/博士/stem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研究生人数（合计数）（原第19条）；2.企业引入外部专家人月数（原第20条）；3.企业当年被受理的专利数（原第21条）；4.企业近三年主持/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数（原第25条）。删减了部分指标：1.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PCT专利数（原第14条）；2.企业年度净资产收益率（ROE）（原第27条）；3.企业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原第28条）；4.企业近三年净利润率增长率均值（原第29条）；5.企业近三年投资回报比均值（ROI）（原第30条）；6.参与标准制定（原第67条）；7.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规模（原5.3.2-a-4）。
二是提升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要求，提升了部分指标：1.企业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原第17条）；2.智能代码生成占比（原第39条）；3.智能代码行采纳率评估（原第40条）；4.系统集成度（原第42条）；5.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管理（原第54条）。新增了部分指标：1.智能化研发组织战略与制度建设；2.软件产品国产化适配兼容度；3.大模型+信创融合应用水平。
三是为避免歧义，调整了部分指标表述，包括：1.将“企业技术开发算力规模”调整为“算力投入规模”（原第8条），同时优化了指标说明；2.将“安全合规与标准化能力”调整为“信创与安全合规”（二级指标）。
本领域企业开展创新能力评价可参照《北京市企业创新能级建设指南 第4部分：信息软件领域》所列指标体系，满足指标数量：预备级≥27项；达标级≥45项；引领级≥48项。亦可参照调整后的指标体系，满足指标数量：预备级≥31项；达标级≥42项；引领级≥45项。2个指标体系满足其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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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内容对比说明

	序号
	原条款
	现条款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1
	表A.1 第17条
	表A.1第16条
	三级指标“企业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预备级要求≥250万；达标级要求≥1500万元；引领级要求≥2500万元，指标说明：评估年度内，企业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情况。
	 三级指标“研发经费总额及占比”，预备级要求≥300万元且≥3%；达标级要求≥1000万元且≥5%；引领级要求≥3000万元且≥10%，指标说明：评估年度内，企业研发活动的经费支出合计（如AI、智能化、算力投入等），包括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和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总额，并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

	2
	表A.1 第39条
	表A.1第35条
	三级指标“智能代码生成占比”，预备级要求无强制要求；达标级要求≥20%；引领级要求≥35%，指标说明：入库代码中智能生成行数占入库总行数的比率。
	三级指标“智能代码开发工具部署覆盖率”，预备级要求≥30%；达标级要求≥50%；引领级要求≥80%，指标说明：企业已统一部署或认可使用的智能代码开发工具（如代码补全、代码生成、智能问答等AI辅助编码工具）覆盖的开发环境数量，占企业全部活跃开发环境数量的比例。同一开发者使用多款工具按一个环境计算。

	3
	表A.1 第40条
	表A.1第36条
	三级指标“智能代码行采纳率评估”，预备级要求无强制要求；达标级要求≥15%；引领级要求≥30%，指标说明：智能生成代码被用户采纳的行数占生成代码总行数的比率。
	三级指标“智能代码开发工具使用率”，预备级要求≥30%；达标级要求≥50%；引领级要求≥80%，指标说明：评估年度内，企业内实际使用智能代码开发工具的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全部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实际使用”指月均活跃使用，即该研发人员在评估年度内至少有6个月每月使用工具生成或采纳代码不少于10次。

	4
	表A.1 第42条
	表A.1第38条
	三级指标“系统集成度”预备级无强制要求
	预备级要求基础互联

	5
	表A.1 第54条
	表A.1第50条
	三级指标“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管理”，预备级要求无强制要求；达标级无强制要求；引领级要求全流程CMMI认证，指标说明：是否采用CMMI、敏捷开发、DevOps等标准化流程管理软件开发过程。
	三级指标“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预备级要求无强制要求；达标级无强制要求；引领级要求全流程CSMM认证，指标说明：是否采用CSMM（依据《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45989—2025）标准执行）、敏捷开发、DevOps等标准化流程管理软件开发过程。

	6
	表A.1 第19条
	表A.1第18条
	三级指标“企业海外高层次产业技术创新人才/高级专家/博士/stem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研究生人数（合计数）”达标级要求≥10人；引领级要求≥30人
	达标级要求≥5人；引领级要求≥10人

	7
	表A.1 第20条
	表A.1第19条
	三级指标“企业引入外部专家人月数”达标级要求≥20人月；引领级要求≥80人月
	达标级要求≥12人月；引领级要求≥48人月

	8
	表A.1 第21条
	表A.1第20条
	三级指标“企业当年被受理的专利数”预备级要求≥2项；达标级要求≥10项；引领级要求≥30项
	预备级要求≥1项；达标级要求≥5项；引领级要求≥10项

	9
	表A.1 第25条
	表A.1第24条
	三级指标“企业近三年主持/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数”引领级要求≥8项
	三级指标“企业近三年主持/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数”引领级要求≥3项（含至少一项非团体标准）

	10
	-
	表A.1第34条
	新增
	三级指标“智能化研发组织战略与制度建设”，预备级要求初步计划或试点；达标级要求出台计划；引领级要求建立机制，指标说明：企业在组织层面推动智能代码开发的制度化保障。

	11
	-
	表A.1第62条
	新增
	三级指标“软件产品国产化适配兼容度”，预备级≥30%；达标级≥60%；引领级≥80%，指标说明：企业自研软件产品对国产 CPU、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服务器、整机等信创软硬件的适配覆盖度、兼容性质量与认证水平。

	12
	-
	表A.1第63条
	新增
	三级指标“大模型+信创融合应用水平”，预备级≥1个项目实现大模型在国产环境试点应用；达标级≥3个行业场景实现大模型+信创规模化落地；引领级≥5个行业标杆项目，形成可复制信创 AI方案，指标说明：企业在国产软硬件环境（信创底座）中部署、应用行业大模型或智能体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与信创生态融合程度。

	13
	表A.1 第14条
	-
	三级指标“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PCT专利数 ”，预备级无强制要求；达标级无强制要求；引领级要求≥3项，指标说明：截止到评估年度末，企业作为专利权人通过PCT途径申请，并获得PCT成员国专利局授予且处于有效期内的专利数。
	删除

	14
	表A.1 第27条
	-
	三级指标“企业年度净资产收益率（ROE）”预备级无强制要求；达标级无强制要求≥5%；引领级要求≥10%，指标说明：评估年度内，企业年度净资产收益情况，计算方法：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100%。
	删除

	15
	表A.1 第28条
	-
	三级指标“企业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预备级无强制要求；达标级无强制要求≥3%；引领级要求≥10%，指标说明：评估年度、评估年度前一年、评估年度前二年，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
	删除

	16
	表A.1 第29条
	-
	三级指标“企业近三年净利润率增长率均值”预备级无强制要求；达标级无强制要求≥3%；引领级要求≥10%，指标说明：评估年度、评估年度前一年、评估年度前二年，企业净利润增长率均值。
	删除

	17
	表A.1 第30条
	-
	三级指标“企业近三年投资回报比均值（ROI）”预备级无强制要求；达标级无强制要求≥3%；引领级要求≥10%，指标说明：评估年度、评估年度前一年、评估年度前二年，企业近三年投资回报比均值，计算方法：投资回报比（ROI）=（总收益 – 总成本）/ 总成本 × 100%。
	删除

	18
	表A.1 第67条
	-
	三级指标“参与标准制定”，预备级无强制要求；达标级要求参与行业标准；引领级要求主导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指标说明：企业是否参与软件、信息化相关标准的制定或修订工作。
	删除

	19
	5.3.2
a) 4)
	-
	4)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规模
	删除

	20
	表A.1 第8条
	表A.1 第8条
	三级指标“企业技术开发算力规模”，指标说明：截止到评估年度末，企业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中的仪器和设备原值，包括用于研发活动的各类机器和设备、试验测量仪器、运输工具、工装工具等。
	三级指标“算力投入规模”，指标说明：截止到评估年度末，企业用于研发的算力总投入，包括自有固定资产中的仪器和设备原值，外购或租赁的云算力资源、网络带宽及配套软件服务等年度支出。

	21
	表A.1 二级指标
	-
	安全合规与标准化能力
	信创与安全合规



